
供应商资格

1.供应商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范围需包含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等和承接年会业务相关的内容；
2.供应商提供的驻点服务的导演需具有编剧/导演/编导专业技术资格证；

3.供应商需提交自2023年1月1日以来，两份年会策划合同、两份视频制作专题片合同；
4.供应商不得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文件内容

包含不限于以下内容：
1、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资质证书（复印件）、业绩合同；

3、公司简介；

4、报价书及说明；

5、询价文件要求和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

6、中标后需及时提供驻点服务三人：拍摄后期制作1人，文案策划1人，现场导演1人(现场核验导演资格证书证明） 
采购需求

    本需求中提出的方案仅为参考，列明的品牌或型号等内容(如有)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替代品牌或型号等，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满足或优于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技术方案或者设备配置，且此方案或配置须经询价小组评审认可。

年会布置要求详见报价单明细表：

评审方法

1、本次询价活动将采用经评审最低价法。

经评审最低价法：以价格为主要因素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即在全部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包含资格条件、技术指标及规格以及询价过程中对以上内容的补充和修改等）前提下，根据各家报价（不含税总价）由低到高排出成交候选供应商。

如果最低报价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者，且均通过询价小组评审，择优选择成交候选供应商。

2、在询价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1）有效供应商数量不足，不符合竞争要求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响应文件未对采购文件的其他实质性条款作出响应；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5）其他经询价小组一致认定应予废标情形的。

供应商报价须知
1、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文件的规定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除非询价文件另有规定或经采购人同意支付的。
2、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策划设计费、场地布置、涉及货物的采购、交货（包括运输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卸车就位）至验收和售后服务的一切费用（如设计费、采购费、制造费、试验检测费、包装费、运输保险费、运输费、装卸费、验收费、其他技术服务及质保期服务费等）、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投标报价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采购人不建议供应商采用总价优惠或以总价百分比优惠的方式进行报价，其优惠可直接计算并体现在各项响应报价的单价中。

4、供应商应确保其所提供的询价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合法性，否则，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确定成交人与签订合同

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不得转包、分包，亦不得将合同全部及任何权利、义务向第三方转让，否则将被视为严重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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